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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0/2021_2022__E8_AF_81_E

5_88_B8_E5_B8_B8_E8_c33_40897.htm 1、不得将客户的证券

用于质押或者出借给他人； 2、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向证

券发行人提供证券持有人名册及其有关资料。证券登记结算

机构应当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的结果，确认证券持有人持有的

证券的事实，提供证券持有人登记资料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

应当保证证券持有人名册和登记过户记录真实、准确和完整

，不得伪造、篡改、毁坏证券持有人名册和登记过户记录；

3、妥善保管登记、托管和结算的原始凭证。重要的原始凭证

的保存期不应少于20年； 4、采取措施保证业务正常进行； 5

、设立风险基金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